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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发改字〔2023〕74号




关于延续执行泗水县城区集中供热价格的通知

泗水圣源热电有限公司：
根据《山东省供热条例》《关于贯彻发改价格〔2023〕647号文件完善城镇集中供热价格机制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3〕506号）等规定，在成本监审的基础上，参考周边县市区价格水平，经县政府同意，决定延续执行城区集中供热价格标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供热价格。按用热建筑产权面积计价，居民、医院每平方米18元，行政事业单位每平方米20元，经营性单位每平方米25元，持有低保证明的居民每平方米12元。
二、供热时间。供热时间为120天，供暖期为每年的11月15日至下一年的3月15日。你公司可根据天气情况，通过提前供热或推迟停止供热，适当延长供热时间。
三、有关说明
1、按照有关规定，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场所及非经营公益服务设施，养老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的生活服务设施，学校（含幼儿园、托育机构）教学设施和学生生活服务设施，居民住宅小区公共场所非经营性服务设施执行居民集中供热价格。 
2、实施供热计量收费的用户，按照《关于泗水县集中供热计量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泗发改字〔2021〕30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3、你公司应在每年集中供热季结束后，及时向价格主管部门报送供热成本等相关数据资料，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做好成本监审工作。
4、你公司要按照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有关规定，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码标价，严格执行价格政策，努力提高服务质量，建立供热企业和用户的沟通平台，随时受理用户投诉，及时化解供用热矛盾。
本通知自2023-2024年供热季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7-2028年供热季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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